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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
关于安全生产执法典型案例的通报 

（2023 年第七期） 

 

各县区安委会办公室，高新区、临港区、沂河新区安委会

办公室： 

为持续强化生产安全事故和非法违法行为典型案例警

示教育作用，有力震慑安全生产领域非法违法行为，促进各

类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推进重大事故隐患

专项排查整治行动，市安委会办公室通报 2023 年第七期安

全生产执法典型案例。 

一、行政处罚案例 

（一）非现场执法类 

1.临沭县某工具制造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

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

8 月 22 日，临沭县应急管理局通过无人机巡查，发现临沭县

某工具制造有限公司有数名工人正在进行高空作业，执法人

员立即赶赴施工现场进行核查。经核查,该公司员工班某某未

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高处作

业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

第一款的规定，临沭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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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。 

2.兰山区某加油站违反操作规程组织作业案。2023 年 8

月 22 日，兰山区应急管理局应急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通过安

全生产监控系统巡查发现，该加油站存在违规作业行为，接

到线索后，执法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核查。经核查,该公司

存在违反操作规程组织作业的行为。该行为违反了《山东省

安全生产条例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，兰山区应急

管理局依据《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

定，对该加油站作出行政处罚。 

3.临沭县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

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

9 月 5 日，临沭县应急管理局利用无人机对群众举报进行核

查，发现临沭县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有数名工人正在进行焊

接与热切割作业，执法人员立即赶赴作业现场进行核查。经

核查,该公司员工吴某某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

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临沭县

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

第七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4.临港经济开发区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

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

2023 年 9 月 5 日，临港经济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管办公室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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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钢铁集团永锋临港有限公司进行无人机巡查时，发现有

人正在进行焊接与热切割作业，执法人员立即赶赴施工现场

进行核查。经核查,该公司的外包企业河南某建筑工程有限公

司员工黄某某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

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临港经济开发区

安全生产监管办公室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九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，对河南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出行

政处罚。 

（二）安全技术服务类 

1.临沭县某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未按照统一的培训大

纲组织教学培训案。2023 年 8 月 24 日，临沭县应急管理局

对临沂某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

现该公司未按照统一的培训大纲组织教学培训（熔化焊接与

热切割作业培训教育内容与培训大纲内容不一致，化学品安

全使用、焊接与切割防火防爆、特殊焊接与切割作业安全技

术未在课件讲义中体现），该行为违反了《安全生产培训管

理办法》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临沭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安

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，对

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（三）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作业类 

1.莒南县某农用车配件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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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

年 7 月 18 日，莒南县坪上镇应急办对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

某农用车配件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

经理鲁某某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

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莒南县坪上镇应急

办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

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2.莒南县某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

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

年 8 月 10 日，莒南县应急管理局对山东某钢结构工程有限

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员工赵某某未按规

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

割作业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

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莒南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

政处罚。 

3.蒙阴县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

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

8 月 11 日，蒙阴县应急管理局对山东某机械科技有限公司

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员工李某未按规定经专

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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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

款的规定，蒙阴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4.蒙阴县某钻具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专门

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 8 月

11 日，蒙阴县蒙阴街道应急办对山东某钻具有限公司进行安

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员工苏某某未按规定经专门的

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压力焊作业。该行为违
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

蒙阴县蒙阴街道应急办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4.平邑县某智能装配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

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

8 月 14 日，平邑县应急管理局对山东某智能装配有限公司

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员工高某未按规定经专

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。

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

款的规定，平邑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5.沂水县某机械维修中心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专门

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 8 月

22 日，沂水县应急管理局对沂水县某机械维修中心进行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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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中心员工张某某、王某某未按规定经

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高处作业、焊接

与热切割作业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沂水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，对该中心作

出行政处罚。 

6.平邑县某机械厂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

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 8 月 22 日，

平邑县应急管理局对平邑县某机械厂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

查，发现该厂员工林某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

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平邑县应

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

七项的规定，对该厂作出行政处罚。 

7.兰山区某金属制品厂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专门的

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 8 月

22 日，兰山区应急管理局对兰山区某金属制品厂进行安全生

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厂员工王某某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

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。该行为违
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

兰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

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，对该厂作出行政处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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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郯城县某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

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

8 月 22 日，郯城县应急管理局对山东某文化科技有限公司

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员工刘某未按规定经专

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。

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

款的规定，郯城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9.兰陵县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

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

8 月 28 日，兰陵县应急管理局对兰陵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
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员工牛某某未按规定经

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

业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

第一款的规定，兰陵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

罚。 

10.兰陵县某石膏粉厂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专门的

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 8 月

28 日，兰陵县应急管理局对兰陵县某石膏粉厂进行安全生产

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厂员工张某某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

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。该行为违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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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规定，

兰陵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

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，对该厂作出行政处罚。 

11.兰陵县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

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

年 8 月 29 日，兰陵县应急管理局对临沂某机械设备有限公

司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员工邰某未按规定经

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

业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

第一款的规定，兰陵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

罚。 

12.郯城县某数控机械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

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

年 8 月 30 日，郯城县应急管理局对临沂某数控机械有限公

司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员工黄某某未按规定

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

作业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

条第一款的规定，郯城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

处罚。 

13.沂水县某科技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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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 9

月 4 日，沂水县应急管理局对沂水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安全

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员工邹某某未按规定经专门的安

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作业。该行

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的

规定，沂水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14.兰山区某配电箱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经

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 年

9 月 11 日，兰山区枣园镇应急办对临沂某某配电箱有限公

司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员工沙某某未按规定

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

作业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

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兰山区枣园镇应急办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

政处罚。 

15.兰陵县某金属科技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

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

年 9 月 11 日，兰陵县应急管理局对兰陵某金属科技有限公

司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员工杜某某未按规定

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

作业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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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兰陵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

处罚。 

16.兰陵县某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规定

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案。2023

年 9 月 13 日，兰陵县应急管理局对山东某新型材料有限公

司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员工李某某未按规定

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从事焊接与热切割

作业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

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兰陵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七条第七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

处罚。 

（四）未按规定安装使用安全设备类 

1.沂水县某食品有限公司关闭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报

警设备案。2023年 8 月 8 日，沂水县应急管理局对沂水县某

食品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生产期间

擅自关闭车间二楼油炸锅热油循环炉旁可燃气体泄漏检测

报警仪，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《建筑防火通

用规范》的要求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，沂水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(四)项的规定，对

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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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某木材加工有限公司安全设备的

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案。2023 年 8 月 23 日，临港经济

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管办公室对临沂某木材加工有限公司进

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锯边机边角料破碎机进口

未设置铁、石等杂物去除装置，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

国家标准《粉尘防爆安全规程》的要求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临港

经济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管办公室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3.沂水县某食品有限公司关闭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报

警设备案。2023 年 8 月 23 日，沂水县应急管理局对沂水县

某食品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生产期

间擅自关闭蛋卷生产车间液化石油气处可燃气体报警仪，安

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《建筑防火通用规范》的

要求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

六条第三款的规定，沂水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(四)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

行政处罚。 

4.平邑县某木业有限公司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行

业标准案。2023 年 8 月 24 日，平邑县应急管理局对平邑县

某木业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生产车

间北侧一台除尘器未安装锁气卸灰装置，安全设备的安装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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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不符合行业标准《粉尘爆炸场所用除尘系统安全技术规范》

的要求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

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平邑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

行政处罚。 

5.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某农产品有限公司安全设备的安

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案。2023 年 8 月 26 日，临港经济开

发区安全生产监管办公室对临沂某农产品有限公司进行安

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造粒机工艺设备进料口前未设

置有去除铁、石等杂物的装置，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

国家标准《粉尘防爆安全规程》的要求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临港

经济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管办公室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6.沂水县某木业有限公司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行

业标准案。2023 年 8 月 31 日，沂水县应急管理局对沂水县

某木业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干式除

尘系统未采取泄爆、惰化、抑爆等任一种爆炸防控措施，安

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行业标准《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除

尘系统安全技术规范》的要求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沂水县应急管

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二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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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7.临沭县某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

合行业标准案。2023 年 9 月 6 日，临沭县应急管理局对临

沂某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

外部干式除尘器（1 台）进风管弯管处未设置泄爆装置，安

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行业标准《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除

尘系统安全技术规范》的要求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，临沭县应急管

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二项

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作出行政处罚。 

8.沂南县某家具厂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

案。2023 年 9 月 17 日，沂南县蒲汪镇应急办对沂南县某家

具厂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厂除尘风管火花探测报

警装置损坏，不能使用，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

准《粉尘防爆安全规程》的要求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沂南县蒲汪

镇应急办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九条第

二项的规定，对该厂作出行政处罚。 

9.沂南县某板材厂安全设备的安装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

案。2023 年 9 月 20 日，沂南县青驼镇应急办对沂南县某板

材厂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厂锯边机除尘器未采取

泄爆，惰化，抑爆等任一种爆炸防控措施，安全设备的安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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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《粉尘防爆安全规程》的要求。该行为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

规定，沂南县青驼镇应急办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

法》第九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对该厂作出行政处罚。 

（五）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类 

1.兰山区某喷灌设备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王某某未履行

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。2023 年 8 月

10 日，兰山区应急管理局对山东某喷灌设备有限公司进行安

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主要负责人王某某未履行《安

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督促、检查本单位

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消除安全生产事故隐患。该行为违反

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，

兰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

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该公司主要负责人王某某作出行政

处罚。 

2.沂水县某建材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邓某某未履行《安

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。2023 年 8 月 21 日，

沂水县应急管理局对沂水县某建材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

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主要负责人邓某某未履行《安全生产

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

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，沂水县应急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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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的

规定，对该公司主要负责人邓某某作出行政处罚。 

3.兰陵县某电器加工厂主要负责人张某某未履行《安全

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。2023 年 8 月 23 日，

兰陵县应急管理局落实群众举报，对兰陵县某电器加工厂进

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厂主要负责人张某某未履行

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落实安全风险

分级管控制度，未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及时

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，兰陵县应急管理局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

对该厂主要负责人张某某作出行政处罚。 

4.沂河新区某气体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解某某未履行

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。2023 年 8 月

23 日，沂河新区应急管理局临沂市某气体有限公司进行安全

生产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主要负责人解某某未履行《安全

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

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，沂河新区应急管理局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规

定，对该公司主要负责人解某某作出行政处罚。 

5.平邑县某木业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李某未履行《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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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。2023 年 8 月 24 日，

平邑县应急管理局对平邑县某木业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

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主要负责人李某未履行《安全生产法》

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

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

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二项的规定，平邑县应急管理局依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

对该公司主要负责人李某作出行政处罚。 

6.沂水县某食品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张某某未履行《安

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。2023 年 9 月 1 日，

沂水县应急管理局对沂水县某食品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

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主要负责人张某某未履行《安全生产

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

员安全生产责任制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，沂水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该

公司主要负责人张某某作出行政处罚。 

7.临港经济开发区某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于某

某未履行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。2023

年 9 月 26 日，临港经济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管办公室对临港

经济开发区某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进行安全生产执法检查，发

现该公司主要负责人于某某未履行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



- 17 - 

 

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

培训计划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二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，临港经济开发区安全生产监管办公

室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的

规定，对该公司主要负责人于某某作出行政处罚。 

（六）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类 

1.蒙阴县某机械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赵某某未履

行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。2023 年 8 月

14 日，蒙阴县应急管理局对蒙阴某机械有限公司进行执法检

查，发现该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赵某某未履行《安全生产

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

救援演练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

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，蒙阴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的规定，对该公司安

全生产管理人员赵某某作出行政处罚。 

2.蒙阴县某加油站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董某某未履行《安

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。2023 年 8 月 16 日，

蒙阴县应急管理局对蒙阴县某加油站进行执法检查，发现该

加油站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董某某未履行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

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制止和纠正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。

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第

一款第六项的规定，蒙阴县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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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的规定，对该加油站安全生产管

理人员董某某作出行政处罚。 

3.兰山区某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杨某未

履行《安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案。2023 年 8

月 25 日，兰山区应急管理局对山东某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进

行执法检查，发现该公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杨某未履行《安

全生产法》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未制止和纠正违反操

作规程的行为。该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，兰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的规定，对该公

司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杨某作出行政处罚。 

 

 

 

 

临沂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

2023 年11月   日 

 

附件 

相关法律法规 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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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

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: 

（一）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加

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； 

（二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

规程； 

（三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； 

（四）保证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； 

（五）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

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

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 

（六）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

预案； 

（七）及时、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。 

第二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

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： 

（一）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、操

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； 

（二）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如实

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； 

（三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，督促落实本单位重

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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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组织或者参与本单位应急救援演练； 

（五）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，及时排查生产安全

事故隐患，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； 

（六）制止和纠正违章指挥、强令冒险作业、违反操作

规程的行为； 

（七）督促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整改措施。 

生产经营单位可以设置专职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，协助

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。 

第三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

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，取得相应资格，方可上岗

作业。 

特种作业人员的范围由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

院有关部门确定。 

第三十六条 安全设备的设计、制造、安装、使用、检测、

维修、改造和报废，应当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。 

生产经营单位必须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、保养，

并定期检测，保证正常运转。维护、保养、检测应当作好记

录，并由有关人员签字。 

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关闭、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、

报警、防护、救生设备、设施，或者篡改、隐瞒、销毁其相

关数据、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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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的，应当安装可燃

气体报警装置，并保障其正常使用。 

第九十四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

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二万元以上五

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

的罚款，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。 

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有前款违法行为，导致发生

生产安全事故的，撤职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有关规

定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依照前款规定受刑事处罚

或者撤职处分的，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受处分之日起，五年

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；对重大、特别

重大生产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，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生产经

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。 

第九十六条  生产经营单位的其他负责人和安全生产

管理人员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，责令限期

改正，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；导致发生生产安全

事故的，暂停或者吊销其与安全生产有关的资格，并处上一

年年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

的，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。 

第九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责令限

期改正，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

业整顿，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其直接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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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

下的罚款: 

（一）未按照规定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安全

生产管理人员、注册安全工程师的； 

（二）危险物品的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装卸单位以及矿

山、金属冶炼、建筑施工、运输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

产管理人员未按照规定经考核合格的； 

（三）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、被派遣劳动者、实习学

生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，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

的安全生产事项的； 

（四）未如实记录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情况的； 

（五）未将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如实记录或者未向从

业人员通报的； 

（六）未按照规定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或者

未定期组织演练的； 

（七）特种作业人员未按照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

并取得相应资格，上岗作业的。 

第九十九条 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责令限

期改正，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;逾期未改正的，处五万元以上

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

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;情节严重的，责令

停产停业整顿;构成犯罪的，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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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、

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; 

(二)安全设备的安装、使用、检测、改造和报废不符合国

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; 

(三)未对安全设备进行经常性维护、保养和定期检测的; 

(四)关闭、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、报警、防护、

救生设备、设施，或者篡改、隐瞒、销毁其相关数据、信息

的; 

(五)未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

动防护用品的; 

(六)危险物品的容器、运输工具，以及涉及人身安全、危

险性较大的海洋石油开采特种设备和矿山井下特种设备未

经具有专业资质的机构检测、检验合格，取得安全使用证或

者安全标志，投入使用的; 

(七)使用应当淘汰的危及生产安全的工艺、设备的; 

(八)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未安装可燃气

体报警装置的。 

2.《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》 

第三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依法保障从业人员的生

命安全，不得有下列行为： 

（一）违章指挥、强令或者放任从业人员冒险作业； 

（二）超过核定的生产能力、生产强度或者生产定员组

织生产； 



- 24 - 

 

（三）违反操作规程、生产工艺、技术标准或者安全管

理规定组织作业。 

从业人员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；生产经营

单位不得因从业人员拒绝违章指挥、强令冒险作业而降低其

工资、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。 

从业人员在作业过程中，应当严格落实岗位安全责任，

遵守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服从管理，正

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。 

第七十六条  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

款规定的，责令限期改正，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

逾期未改正的，责令停产停业整顿，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

元以下的罚款，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

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

事责任。 

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，导致发

生生产安全事故的，依照法律规定处以罚款，并对直接负责

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

下的罚款。 

3.《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》 

第六条  安全培训应当按照规定的安全培训大纲进行。 

安全监管监察人员，危险物品的生产、经营、储存单位

与非煤矿山、金属冶炼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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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、特种作业人员以及从事安全生产工作的相关人员的安全

培训大纲，由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组织制定。 

煤矿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、特种作业

人员的培训大纲由国家煤矿安监局组织制定。 

除危险物品的生产、经营、储存单位和矿山、金属冶炼

单位以外其他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生产管理人

员及其他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大纲，由省级安全生产监督管

理部门、省级煤矿安全培训监管机构组织制定。 

第三十四条  安全培训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责令限

期改正，处 1 万元以下的罚款;逾期未改正的，给予警告，处

1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: 

(一)不具备安全培训条件的; 

(二)未按照统一的培训大纲组织教学培训的; 

(三)未建立培训档案或者培训档案管理不规范的; 

安全培训机构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，故意贬低、诋毁其

他安全培训机构的，依照前款规定处罚。 


